
測量技師簽證紀錄 

簽證之測量技師：○○○ 

技師執業執照號碼：技執字第○○○○○○號 

執業測繪業名稱：○○○○○○ 

執業測繪業地址：○○縣○○市○○路○○號 

地籍測量專業資格證明書字號：○○○○○○字第○○○○○○號 

測量技師執業圖記蓋章 執業測量技師簽名 

   

   

   

   

   

   

   

  

註： 

一、測量技師無地籍測量專業資格證明書或案件內容非屬地籍測量範疇者，免填地籍測量專業資

格證明書字號。 

二、測量技師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分別將前六個月之簽證報告，彙整編製為簽證紀錄，以電信

網路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 

三、案件內容如屬地籍測量範疇者，請於下表之契約編號或案號欄位加註「地籍測量」之文字。 

四、表格數量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複製並加註序號填寫。 

  



 

  

 

  



 

  

（以下類推） 

 


